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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業者交付信託現況表 
 

信託業者名稱：第一商業銀行財富管理事業群信託處               填報日期：112 年 01 月 11 日 
                                                             基準日期：111 年 12 月 31 日 

聯絡人電話：2348-1111 分機 4380                               
殯葬服

務業 
公司名

稱 

信託簽約

日 
及存續期

間 

當年度會

計師查核

日期 

生前殯葬服務 
契約件數 

信託本金 信託餘額 信託運用現況 備註 

國寶服

務股份

有限公

司 

92 年 7 月 1 日 111.10.14 

 

簽約件數部分不予公布 10/31 餘額 

11 月提存 

提領 

12 月提存 

提領 

12/31 總計 

709,612,945   

13,666,005    

6,578,715    

13,392,510    

5,662,050    

724,430,695   

728,236,157 

    

銀行存款： 

基金及債券： 

股票： 

總計： 

    
24,573,857 元  

703,662,300 元 

元 

728,236,157 元 

參考網頁: 

http://www.g

obogroup.com

.tw/ 

 

 

一、填表資料以雙月底為基準日。 

二、「信託運用現況」ㄧ欄之填寫，如：現金及銀行存款：○○○○○元；政府債券及金融債券：○○○○○元；債券型基

金：○○○○○元；不動產：○筆，計○○○○元；……，填寫金額○以元為單位，依當天實際價值評斷。 

三、本表專供殯葬服務業者交付主管機關查核之用，主管機關得基於殯葬管理條例、政府資訊公開法等相關法令及消費者 

保護需要公開相關資訊。 

四、有關簽約件數之資訊，如果業者選擇不予公布，則於函報直轄市、縣（市）政府時，註明簽約件數部分不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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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ㄧ、本表如不敷填寫，請自行延伸使用。 

二、請轉知經貴府查察符合殯葬管理條例相關規定之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業者提報其完整銷售通路（含營業處所、經銷處所、

據點及其委託代理銷售之公司、商業），彙整後填妥本表。 

三、「與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業者之關係」之填寫，如：子公司、母公司營業處所、居間銷售、承攬銷售、委託代理等。 

四、「營業範圍」係指營業處所、經銷處所、據點及其委託代理銷售之公司、商業所營業之縣（市）範圍。 

五、「備查公文」係指由原殯葬禮儀服務業許可設立所在地主管機關填寫轄內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業者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42

條第 3項及第 56條第 2項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之公文日期及文號。 

六、按殯葬管理條例第 42條第 3項規定，殯葬禮儀服務業於前 2項許可設立之直轄市、縣（市）外營業者，應持原許可經

營證明報請營業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始得營業。但其設有營業處所營業者，並應加入該營業處所所

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殯葬服務業公會後，始得營業。第 56條第 2項規定，殯葬服務業應備具銷售墓基、骨灰

（骸）存放單位、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之營業處所及依前項受委託之公司、商業相關文件，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備查，並公開相關資訊。為強化各主管機關管理及協調聯繫效能，依第 42條第 3項規定辦理備查案件，應以公文副

知原殯葬禮儀服務業許可設立所在地主管機關；依第 56 條第 2項規定辦理備查時，應副知受委託代銷之公司、商業所

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七、依殯葬服務業銷售墓基骨灰骸存放單位及生前殯葬服務契約資訊公開及管理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9款規定，殯葬禮儀

服務業銷售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應建置網站，並公開委託銷售之公司或商業名單及基本資料。有關新增或撤銷銷售通

路，請督導業者依相關規定辦理。 


